【摘錄93/12/30經濟日報】
移轉訂價準則生效 查營所稅追溯五年
營所稅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今（30）日起生效。財政部表示，稅捐機關將可據此追溯查核前五年的營所稅是否涉及「不合常規」交易，關係企業、企業集團、在台外商及在大陸設廠的數萬家企業，自此將面臨「關係人交易」的重大稅負風險。 

財政部表示，移轉訂價查核準則將自今天生效實施，企業與關係企業或關係人間的移轉訂價報告書，須在申報94年度營所稅時辦理。明（94）年5月申報93年度營所稅結算申報時，企業即須先揭露關係企業及關係人的結構圖。 

為使徵納雙方在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開始實施後，都能有充足的適應時間，財政部規定，稅機關依據此一查核準則查獲的不合常規交易的補稅案件，一律延至94年度的申報案件才適用，亦即，今、明兩年查獲的不合常規移轉訂價補稅案件，都只補稅，並不處罰。 

根據財政部昨天公布的移轉訂價查核準則，規範具有從屬與控制關係的關係企業構成要件共有十項，只要合乎其中一項，其與關係企業間的交易即應符合常規，否則就會被調整補稅。 

十大關係企業構成要件包括: 企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企業有表決權的股份或資本額，超過另一企業已發行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的20%以上。 

財政部在公布的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中，亦依據國外規定與會計師建議，增訂「避風港條款」，即對關係企業間的交易行為，其受控金額在財政部規定標準以下者，可以在財政部調查並要求提示交易文件時，以足資證明的文件交付稅捐機關確認即可，不受須備妥相關移轉訂價所需的文件或證明程序的限制。這項規定，將可使企業在申報移轉訂價相關資料時，具有一定程度的轉圜彈性。 

財政部也接受企業可以先向稅捐機關申請辦理預先訂價協議。財政部說，經由預先訂價協議的訂定，企業可以提早確定稅捐機關對其即將發生的關係企業交易的型態、價格的法律態度，依循預先訂價協議所發生的關係企業或關係人間的交易，其未來的稅負將較為確定。 

預先訂價協議的申請，財政部決定不向企業收取任何費用，但基於受理成本考量，企業申請預先訂價協議，需符合一定門檻，即交易總額達新台幣10億元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者，前三年度無重大逃漏稅情事的企業才可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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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重要規定

	項目
	內容

	關係企業
	· 指營利事業相互間有從屬或控制關係者

	關係人
	· 營利事業與受其捐贈金額達實收資本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 企業與其董事長、總經理或其相當或更高級職之人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適用交易類型
	· 有形或無形資產移轉，包括買賣、交換、贈與或其他安排

· 有形或無形資產的使用
，包括租賃、設定權利、提供他人持有、使用或佔有，或其他安排

· 服務的提供，資金的使用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定的交易行為

	徵納雙方應遵循的常規交易原則
	· 可比較原則

· 採用最適常規交易方法

· 採個別交易評價

· 使用交易當年度資料

	申報時應提供的資料
	· 企業再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規定格式揭露關係企業或關係人資料，及其與該等關係企業或關係人相互交易資料

	調查時因提示的文據
	· 企業綜攬、組織結構、受控交易之彙總資料等，及其他與關係人或受控交易有關並影響其訂價的文件

· 避風港條款：受控交易金額在規定以下者，得以其他符合常規交易文據，取代移轉訂價報告

	申請預先訂價協議的條件及期間
	· 交易總額達新台幣10億元以上或年度交易金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

· 前三年度無重大逃漏稅者

	預先訂價協議的延長適用
	· 申請人已確實遵守預先訂價協議的各項條款者，得在適用期間屆滿前，向稅捐機關申請適用期間

	資料來源：財政部   製表：陳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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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移轉訂價的十類關係企業

	
	構成關係人的要件

	一
	企業直接或間接持有另一企業有表決權的股本或資本額，超過該另一企業已發行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或資本額的20%以上

	二
	企業與另一企業直接或間接由相同之人持有或控制已發行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或資本額各達20%以上

	三
	企業持有另一企業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或資本額百分比為最高且達10%以上

	四
	企業與另一企業之執行業務股東或董事有半數以上相同

	五
	企業及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的股份總數或資本額達50%以上的營利事業，派任於另一企業董事，合計超過該另一企業董事總席次半數以上

	六
	企業與其董事長、總經理或其相當或更高級職之人與另一企業的企業與其董事長、總經理或其相當或更高級職之人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親屬關係

	七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其在境內之分支機構，與該總公司或該企業在境外其他分支機構：總機構在境內的企業，其總機構或其在境內的分支機構，與該企業在境外的分支機構

	八
	營利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企業的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包括：非金融機構的企業，對另一企業的資金融通金額或非背書保證金額達該另一企業總資產的三分之一以上

	九
	企業或其他企業簽訂合資或聯合經營企業

	十
	其他足資證明企業對另一企業具有控制能力或在人事、財務、業務經營或管理政策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情形

	資料來源：財政部   製表：陳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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